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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
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

一、新预算法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要求

新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，经国务院批准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，可以在国务院

确定的限额内，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。

举借债务的规模，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依照国务

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，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，报本级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。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

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，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，不得用

于经常性支出。除前款规定外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

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地方政府及其所

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。

二、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审批流程

按照新预算法要求，各级政府都要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

限额管理。具体要求：

一是在中央核定的自治区政府债务限额内，自治区人民

政府根据自治区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确定每年的全区政府债

务新增限额和总限额，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

审批。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批准的新增限额和总

限额内，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达各地州市新增限额和总限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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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向社会公开。

二是地州市人民政府在自治区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内，

根据本地区情况确定本地区政府债务限额，报同级人民代表

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批准。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

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内，地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下达县市级政

府债务限额。地州市人民政府确需举债的，在同级人民代表

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，编制预算调整方案，经同

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批准后，由自治区代为举借。

三是县市级人民政府在地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下达的政府

债务限额，根据本地情况确定本县市政府债务限额，报同级

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批准。县市人民政府确需举债的，

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，编制预算

调整方案，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批准，经地州

市人民政府同意后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代为举借。

四是自治区负责本级和各地债务余额的管理，各地举债

只能在自治区核定的债务限额内，由自治区通过发行地方政

府债券的方式统一代为举借。各部门不得自行举债，所有举

债必须纳入预算，在限额内经同级人大批准后，由自治区代

为举借。各级政府要在每年预算调整方案中如实反映债务余

额变化情况，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
三、2018 年末库尔勒开发区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（一）开发区债务限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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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核定开发区2018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

179184 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债务 36000 万元、专项债务

143184 万元。

（二）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情况

2018 年申请自治区人民政府代为发行新增专项债券

9000万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1260万元。2018 年，新增专项

债券 9000 万元（2000万元用于蒸汽锅炉项目、7000 万元

用于工业供水管网项目）全部支付完成。

（三）债务余额情况

2018年底政府债务余额110760 万元,其中：一般债务

36000万元，专项债务 74760 万元。

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

2019 年 8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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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度开发区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决算表
单位:万元

项目
一般债务

小计 一般债券 向外国政府借款 向国际组织借款 其他一般债务

上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6,000 36,000 0 0 0

本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(预算数) 36,000

本年地方政府债务(转贷)收入 0 0 0 0

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0 0 0 0 0

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 0 0 0 0 0

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6,000 36,000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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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度开发区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决算表
单位:万元

项目
专项债务

小计 专项债券 其他专项债务

上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67,400 67,200 200

本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(预算数) 143,184

本年地方政府债务(转贷)收入 10,260 10,260

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2,900 2,900 0

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 0 0 0

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4,760 74,560 200


